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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44）

內幕消息
深圳赤灣的重大資產重組

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二零一八

年一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公告（「先

前公告」），內容有關深圳赤灣可能進行的重大資產重組。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

見上市規則）刊發。本公告未界定詞彙具有先前公告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深圳赤灣刊發內容有關（包括其他事項）深圳赤灣與

招商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招商局投資發展」）訂立有關深圳赤灣以代價人民幣

24,650,000,000元收購本公司 1,269,088,795股股份（佔招商局投資發展於本公司的全

部權益）（「重大轉讓」）的協議。該代價將由深圳赤灣以發行 1,148,648,648股A股（佔

深圳赤灣全部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 64.05%）予招商局投資發展的方式支付。為配合

重大資產重組，深圳赤灣亦與招商局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招商局香港」）就有關招

商局香港享有於本公司股份所附之投票權訂立一致行動協議（「一致行動協議」，連

同重大轉讓合稱「重大資產重組」）。



– 2 –

於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i)深圳赤灣將直接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8.7%，

且連同一致行動協議下，深圳赤灣將能夠把本公司作為其附屬公司般綜合入賬，及

(ii)CMG將間接持有深圳赤灣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87.8%，並將維持為本公司的最終

控股股東。

如欲了解重大資產重組的其他詳情，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可瀏覽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指定的網站 (www.cninfo.com.cn)。

有關完成重大資產重組的進一步公告，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

承董事會命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付剛峰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付剛峰先生、胡建華先生、粟健先生、熊賢良先生、白景

濤先生、王志賢先生及鄭少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吉盈熙先生、李業華先生、李國謙先生、李

家暉先生及龐述英先生。


